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单位：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受委托单位：双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双辽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按下列要求行使行政执法权：

一、委托执法范围：负责双辽市辖区内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工作，直接查处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

 二、委托执法权限：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名义行使下列行政执法职权：

（一）行政检查权。在工作权责范围内，对双辽市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服务等行为行使行政检查权。
（二）违法行为制止权。对市场主体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违法行为，有权要求违法行为人立即改正或限期整改。
（三）实施行政处罚权。组织查处辖区内市场监管领域违法案件，对违法行为人实施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没收非法财物等的行政处罚权。

三、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单位责任

1.指导和监督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单位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2.受委托单位因违法执法导致案件错误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单位承担；委托单位承担相应责任的，根据受委托人的过错责任大小，依法予以追责。

3.对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实施行政执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委托单位可以解除委托执法协议。
   （二）受委托单位责任

1.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必须在受委托范围内，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且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2.受委托单位的执法人员必须经过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并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3.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向委托单位报告在委托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受委托单位超越委托权限，乱施行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单位自行承担。 

四、委托期限：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单位和受委托单位各执一份，另外一份送市司法局备案。

委托单位：（章）　　　　　　　　受委托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